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
登之《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
關聯交易報告書的修訂說明》，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張沖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包 括 四 名 執 行 董 事： 張 沖 先 生、
倪 植 森 先 生、 王 國 強 先 生 及 馬 炎 先 生； 一 名 非 執 行 董 事： 謝 軍 

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晉占平先生、劉天倪先生、葉樹華先生
及何寶峰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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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 

修订说明 

 

本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8 日披露了《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根据中国证监会一次反馈

意见，并结合本次交易实际进展情况，本公司对重组报告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修订、补充和完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重大风险提示”、“第三章 上市

公司基本情况”、“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及“第

十二章 风险因素”中更新披露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标的公司财务信息、主营

业务情况，以及上市公司备考财务信息等，以及截至 2017年 9月 30 日上市公司

财务信息、主营业务情况及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等相关内容。 

二、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中补

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以 2017年 5 月 31日作为补充评估基准日的补充评估相关情况

。 

三、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九、本次交易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中更新了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批准程序，并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中有权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关的批准情况。 

四、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 

五、根据本次交易方案获得批准的最新情况，删除了重组报告书“重大风

险提示”之“二、本次重组的审批风险”及“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之“二、本

次重组的审批风险”。 

六、在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二、本次交易的目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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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的目的相关内容。 

七、在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四、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未购买宜兴新能源全部

股权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收购其剩余股权的后续计划相关内容。 

八、在重组报告书“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四、主营业务情况”

中更新披露了上市公司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九、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一、合肥新能源的交

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合肥高新投”中更新披露了合肥高新投注册资本变

更情况。 

十、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桐城新能源的交

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蚌埠院”中更新披露了蚌埠院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

及变更公司名称的情况并全文更新蚌埠院公司名称，并更新披露了蚌埠院下属

企业的注销等情况。 

十一、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桐城新能源的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三）国际工程”、“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二）桐城新能源”中更新披露了中国建材集团对国际工程股东中建材股份持

股情况。 

十二、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桐城新能源的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三）国际工程”中更新披露了国际工程下属企业的注

销等情况。 

十三、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三、宜兴新能源的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一）凯盛集团”中更新披露了凯盛集团改制、增资及

公司更名情况，并全文更新凯盛集团公司名称。 

十四、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三、宜兴新能源的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三）协鑫集成”中更新披露了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协鑫集成的股权结构，并更新披露了协鑫集成下属企业的注销等情况。 

十五、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八、交易对方及其

主要管理人员诚信情况”中更新披露了宜兴新能源交易对方协鑫集成及其主要

管理人员所受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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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交易标的基本

情况”之“（一）合肥新能源”之“4、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主要负债及对外

担保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合肥新能源消除标的资产土地、房屋抵押等权利限制

状态的计划、无法偿还借款的风险可控以及合肥新能源土地使用权、房屋抵押

情形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十七、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交易标的基本

情况”之“（二）桐城新能源”之“2、历史沿革”中补充披露了桐城新能源设

立时的相关情况。 

十八、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交易标的基本

情况”之“（二）桐城新能源”及“（三）宜兴新能源”中补充披露了桐城新能

源、宜兴新能源消除标的资产土地、房屋抵押等权利限制状态的计划、无法偿

还借款的风险可控以及桐城新能源土地使用权、房屋抵押情形对本次交易的影

响，以及桐城新能源、宜兴新能源未取得产权证书房产情况等相关内容。 

十九、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交易标的的主

营业务情况”之“（六）主要产品生产及销售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前五大客户销

售占比超过 50%的合理性及其对经营稳定性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次交易

不存在导致客户流失的风险及应对措施等相关内容，以及标的公司主要在手销

售合同等相关内容。 

二十、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交易标的的主

营业务情况”之“（七）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

主要在手采购合同情况等相关内容。 

二十一、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交易标的的

主营业务情况”之“（十三）合肥新能源和桐城新能源成立后于 2015 年末进入

商业化运营的原因及合理性”中补充披露了合肥新能源和桐城新能源 2015 年末

进入商业化运营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十二、在重组报告书“第五章 本次交易涉及股份发行情况”之“七、募

集配套资金”之“（三）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及实施方式”中更新披露了合肥新能

源募投项目环评批复取得情况，并补充披露了合肥新能源及桐城新能源两个募

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及资金投入进度。 



4 

二十三、在重组报告书“第五章 本次交易涉及股份发行情况”之“七、募

集配套资金”之“（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中国

证监会相关规定”中补充披露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

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二十四、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二、合肥新能源

评估具体情况”、“三、桐城新能源评估具体情况”及“四、宜兴新能源评估

具体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评估假设未来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合理性

、合肥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到期后能够继续取得的假设具有合理性、

桐城新能源土地税返还政策具体情况及永续享有的合理性等相关内容；并补充

披露了合肥新能源、宜兴新能源评估预测中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增幅的合理性

等相关内容。 

二十五、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五、董事会对标

的资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三）标的公司营业收入的可实现

性”及“（四）标的公司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营业收入

及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 

二十六、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五、董事会对标

的资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五）标的公司折现率取值的合理

性”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折现率取值的合理性。 

二十七、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五、董事会对标

的资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九）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分析”中

更新披露了标的公司可比 A 股上市公司及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接近的光伏组

件行业并购案例的相对估值情况。 

二十八、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交易标的所

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分析”中补

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存货的具体构成，以及存货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二十九、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交易标的所

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分析”中补

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应收账款回款情况以及标的

资产一年以内应收账款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5 

三十、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交易标的所处

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四）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

披露了报告期内合肥新能源、桐城新能源政府补助下降原因及对未来经营的影

响等相关内容，并补充披露了合肥新能源 2015 年度违约金的具体情况等相关内

容。 

三十一、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交易标的所

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四）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中补

充披露了合肥新能源、桐城新能源 2015年业绩差异的原因，标的资产 2016年业

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及光伏行业周期性对标的资产盈利的影响等相关内容。 

三十二、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五、停牌日前六个

月内买卖公司 A 股股票情况的核查”中更新披露了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 A 股

股票的情况。 

三十三、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九、上市公司前次

重组相关承诺履行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前次重组承诺履行情况等相关内容。 

三十四、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十、本次交易前洛

玻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补充披露了本次交

易前洛玻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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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之盖章页）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